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二〇二六年三月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建湘路 393号世茂环球金融中心 63层

电话：0731-82953778传真：0731-82953779邮编：410000
网站：www.qiyuan.com



3-2-1

致：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马”）的委托，担任天亿马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相关文件的规定，为天亿马本次交易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

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上

市公司自2025年7月1日及/或《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2025年12月31日及/或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下称“补充核查期间”）与本次交易相关变化所涉及

的法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亿马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包括本所指派经办本次交易的签字律师）

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补充

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起使用，如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则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二、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有关内容进行的补充与调整，对于上述文件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关系，

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三、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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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一）》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天亿马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和公告。

五、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天亿马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直接或间接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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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经核查，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经核查，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交易的性质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的性质。经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仍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

重组上市，本次交易的性质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天亿马的主体资格

1、基本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天亿马的基本情况。经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亿马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2、前十大股东情况

根据天亿马 2025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天亿马的前十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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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林明玲 19,199,824 28.72

2 马学沛 4,054,120 6.06

3 南京优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000 3.02

4 陈前平 800,000 1.20

5 王松 627,621 0.94

6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472,400 0.71

7 徐静娴 457,500 0.68

8 谢亮 383,000 0.57

9 戈长弓 373,000 0.56

10 薛皓月 334,400 0.50

合计 28,718,865.00 42.96%

注：天亿马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当 1,224,140股，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

购专户不纳入前 10 名股东列示。

3、天亿马的主要历史沿革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天亿马的主要历史沿革情况。经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亿马的主要历史沿革情况未发生变化。

4、持续经营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天亿马的持续经营情况。经核查，天亿

马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退市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解

散、清算的情形。

（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经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参与本次交易的自然人交易对方仍具有中国国籍，

且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参与本次交易的非自然人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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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应

终止或解散的情形；上述主体仍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股东数量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股东数量。经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股东数量未发生

变化。

（四）交易对方之间的主要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交易对方之间的主要关联关系。经核

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易对方之间的主要关联关系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亿马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

限公司，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非自然人交易对方为依法设立、有效存

续的企业，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应终止或解散的情形；自

然人交易对方为具有中国国籍且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上述主体仍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经核查，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授权和

批准未发生变化，相关批准和授权仍合法有效。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经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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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同意注册。

综上，本所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现阶段必需的授权和

批准，该等授权和批准仍合法有效；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

会同意注册；待依法取得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后，本次交易可依法实施。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经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内容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

协议生效后，对相关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星云开物的基本情况。经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仍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

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易对方持有星云开物的股份权属清晰，

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二）标的公司的股本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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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星云开物的设立和主要历史沿革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的设立和主要历史沿革的情况

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标的公司的业务

1、经营范围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星云开物经营范围的情况。经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经营范围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2、主营业务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星云开物主营业务的情况。经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主营业务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3、主营业务资质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星云开物拥有的主要业务资质证书/

许可证书的情况。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及子公司主

要资质证书的变动情况如下：

（1）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变动情况

①更换新证书

星云开物因 2项原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期限届满而更换新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持证

主体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至）
发证机关

1
星云

开物

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02826IS00064R101 2026.02.16 2029.02.15
北京中安质

环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
星云

开物

信息技术

服务管理

体系认证

0282026ITSM037
MR1V

2026.02.20 2029.02.19
北京中安质

环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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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持证

主体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至）
发证机关

证书

②新增证书

序

号

持证

主体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至）
发证机关

1
星云

开物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02826Q00310R001 2026.01.30 2029.01.29
北京中安质

环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其他主要资质证书变动情况

星云开物及子公司广州宝点因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期限届满，其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复审并取得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另星云开物子公司广州宝点新取得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三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持证

主体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至）
发证机关

1
星云

开物

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GR202544009330

2025.12.1

9
2028.12.18

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广东

省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

广东省税务

局

2
广州

宝点

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GR202544005156

2025.12.1

9
2028.12.18

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广东

省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

广东省税务

局

3
广州

宝点

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

保护备案

证明（三

级）

4401139900200115
2026.01.1

4
长期有效

广州市公安

局

4、业务合规性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业务合规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及子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范

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各自公司章程的规定，且补充期间星



3-2-10

云开物及其子公司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5、2025年度的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星云开物 2023年度、2024年度、2025

年 1-6月的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经核查，标的公司 2025年的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情况如下：

（1）主要客户

2025年度，标的公司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主要销售内容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 汇付天下有限公司 SaaS云平台 3,357.47 6.38%

2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数字增值服务 3,032.39 5.76%

3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增值服务 2,379.53 4.52%

4 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aaS云平台、数

字增值服务
775.94 1.47%

5
小呗无限（深圳）科技有限

公司

IoT智能硬件、

SaaS云平台
362.41 0.69%

合计 9,907.74 18.83%

注：同一控制下合并披露。

（2）主要供应商

2025年度，标的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金额（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

比例

1 供应商 A 外协加工 1,182.29 4.26%

2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云服务 1,068.51 3.85%

3 供应商 B 外协加工 1,046.15 3.77%

4 供应商 C 原材料 881.66 3.18%

5 供应商 D 外协加工 700.01 2.52%

合计 4,878.62 17.59%

注：同一控制下合并披露。

根据星云开物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小呗无限（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标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呗科技 49%股权，基于谨慎性原则，将其认定为标的公

司关联方。除上述情形外，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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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关联方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均未在报告期前五名客户、供应商中

拥有权益。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已经取得现有生产经营所需必要

的资质，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四）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

1、控股及参股企业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新设1家控股子公司，注销1家控股子

公司，出售1家参股企业，另有一家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具体情况

如下：

（1）新设控股子公司—珠海维氪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因业务发展需要，由星云开物控股子公司广州宝点全资新

设1家子公司珠海维氪科技有限公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珠海维氪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3MAG09UP49U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超

成立日期 2025年 10月 16 日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盛一路 128号 1010办公 A

营业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

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普通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动漫游戏

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出国办展须经相关部门审批）；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

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文艺创作；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咨询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摄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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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个人商务

服务；数据处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5-10-16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宝点 10.00 100.00%

合计 10.00 100.00%

（2）注销控股子公司—湖南小充

星云开物原控股子公司湖南小充因已无实际经营业务而启动决议注销程序。

2026年3月2日，湖南小充完成决议注销工商登记手续，完成注销程序。

（3）出售1家参股企业—七曜星熠

2025年10月30日，星云开物控股子公司乐呗科技与抚州云象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抚州云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乐呗科技将其

持有的七曜星熠100万元的出资额（占总股本 20%）转让给抚州云象。2025

年10月31日，七曜星熠完成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不再持有七曜星熠的任何股权。

（4）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智绘数字化

2025年 8月 13日，智绘数字化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星云开物的

控股子公司广州宝点的认缴注册资本由 0.631344万元变更为 0.723896 万元，广

州宝点的持股比例由 63.1344%变更为 72.3896%。同日，广州宝点与智绘数字化

其余 4名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绘数字化其余 4名股东合计将 0.092552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转让给广州宝点。

2025 年 10 月 23 日，智绘数字化完成前述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截止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智绘数字化的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智绘数字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3MACD6KFJ9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 张超

https://www.qcc.com/pl/p0e776f2b9e5fbb0a138da9e0a761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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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万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东路 143 号星力动漫游戏产业园 G16

经营范围

技术进出口;通信设备销售;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制造;软件开发;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网络技

术服务;软件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

出版发行）;物联网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子元器

件零售;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办公设备耗

材销售;票务代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

营业期限 2023-03-06 至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宝点 0.723896 72.3896%

广州星盛动漫科技有

限公司
0.160636 16.0636%

深圳前海绘云科技有

限公司
0.060775 6.0775%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0.051149 5.1149%

重庆悦游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0.003544 0.3544%

合计 1.00 100.00%

根据星云开物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上述控股、参股企业的设立或变更均依法履行了必备的法律手续，标的

公司对上述控股、参股企业的出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企业法人，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

终止的情形，且标的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形。

2、注册商标

根据星云开物提供的商标证书并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星云开物新增 3

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https://www.qcc.com/firm/9bba3b23ba2ae16ba09e6d3684d75eee.html
https://www.qcc.com/firm/9bba3b23ba2ae16ba09e6d3684d75eee.html
https://www.qcc.com/firm/009c175596a9a0165669c11c1dbb18b7.html
https://www.qcc.com/firm/009c175596a9a0165669c11c1dbb18b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d04b8a4e6cf61bcdd957e5cbc4a9bf1.html
https://www.qcc.com/firm/cd04b8a4e6cf61bcdd957e5cbc4a9bf1.html
https://www.qcc.com/firm/2890ec5b43b6622634184ad8c2efbec4.html
https://www.qcc.com/firm/2890ec5b43b6622634184ad8c2efbec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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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人 注册商标 国际分类 注册号 商标专用期限

取得

方式

他

项

权

利

1 星云开物 42类 设计研究
8658997
7

2026.1.28-2036
.01.27

原始

取得
无

2 星云开物 35类 广告销售
8658871
7

2026.1.28-2036
.01.27

原始

取得
无

3 星云开物 9类 科学仪器
8303851
0

2025.10.21-203
5.10.20

原始

取得
无

3、专利

根据星云开物提供的专利证书并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星云开物新增

16 项专利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取得

方式

他

项

权

利

1 星云开物

共享车辆车灯控制方法、

系统、电子设备及存储介

质

发明

授权

CN202311
099745.3

2023-08-28
原始

取得
无

2 星云开物

一种用于共享按摩椅的电

路、共享按摩椅及按摩椅

系统

实用

新型

CN202422
541613.8

2024-10-21
原始

取得
无

3 星云开物 共享娱乐场所控制电路
实用

新型

CN202422
913796.1

2024-11-28
原始

取得
无

4 星云开物 支付设备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88520.1

2025-02-27
原始

取得
无

5 星云开物 中控设备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88517.X

2025-02-27
原始

取得
无

6 广州宝点
票务一体机（小智 3卓越

版）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63955.0

2025-02-13
原始

取得
无

7 广州宝点
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团购套

餐智能结算系统

发明

授权

CN202411
590063.7

2024-11-08
原始

取得
无

8 广州宝点 提币机（小智 10卓越版）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64080.6

2025-02-13
原始

取得
无

9 广州宝点 收币车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64501.5

2025-02-14
原始

取得
无

10 广州宝点 存票站（小智 6卓越版）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64552.8

2025-02-14
原始

取得
无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305ba4ef2c10725874b3128f5f7aa4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305ba4ef2c10725874b3128f5f7aa4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c3dab1adbbcb622840a17b48667ef14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c3dab1adbbcb622840a17b48667ef14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912713cd33b022f8e5434b0b45da4c6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75c019df1044af9321b0e9900b0597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c26644f45e90fabfc8b267d6c9cf597.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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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州宝点
立式存票机（小智 5卓越

版）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64570.6

2025-02-14
原始

取得
无

12 广州宝点 桌面存票机（卓越版）
外观

设计

CN202530
064521.2

2025-02-14
原始

取得
无

13

广州宝

点，广州

市鸿恒电

子科技有

限公司

出币装置
实用

新型

CN202520
314923.8

2025-02-25
原始

取得
无

14 广州宝点 一种截流游戏币的出币机
实用

新型

CN202520
233854.8

2025-02-13
原始

取得
无

15 广州宝点 游艺机
外观

设计

CN202530
252463.6

2025-05-07
原始

取得
无

16 广州宝点 一种导票结构和存票机
实用

新型

CN202520
241938.6

2025-02-14
原始

取得
无

4、著作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拥有著作权的情况。经核查，

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拥有的著作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5、域名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因 1 项域名对应的项目已不再合作，

申请注销了 1 项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域名 许可证号 审核日期

法律

状态

1
星云开

物
zxsg88.com

粤 ICP备 16014453号
-18

2024-12-26
已注

销

6、租赁房产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子公司杭州东晙、乐呗科技因原租

赁合同到期而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面积

（㎡）

主要

用途
租赁期限

1 杭州东晙

杭州德必文

化创意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东宁

路 553号 30.26 办公
2025.08.01-
2026.07.31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731dd6fd223b4c2d01d7f0fd19b243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731dd6fd223b4c2d01d7f0fd19b243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0b68187184f343ecae16fa881d0f17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b5ae5b08d37f8ab3db1d8426f802f6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ca11ca76d45d8f23a4bad853e45efcf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94a9aaf07c2c3638b25af908b468d1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96472b79c7fb1090744742b6a8da2ded.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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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乐呗科技

大悦城控股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

街道宝民路中粮地

产集团中心 1栋 21
层 2104室

17 办公
2026.01.13-
2026.7.12

除上述变化外，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正在使用的主要租赁房屋情况未发生变

化。

7、主要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星云开物的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

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前述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800.94万元。根据星云开物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拥

有的前述主要固定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8、主要财产受限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主要财产受限情况。经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经营相关的主要财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合法拥有主要财产的

所有权或使用权，星云开物主要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况。

（五）标的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1、重大合同

（1）借款、授信及担保合同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正在

履行的借款、授信及担保合同。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星云开物不

存在新增正在履行的借款、授信及担保合同情况。

（2）业务合同

①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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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签订的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或订单的情况。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因报告期变化，除《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采购合同或订单外，下列星云开物

正在履行的合同亦属于重大采购合同或订单：

序号 采购主体 合同对方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元）
有效期

1 广州宝点 供应商 A 外协加工服务 以订单为准 一年

2 广州宝点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

司
云服务 以订单为准 一年

3 广州宝点 供应商 C 外协加工服务 以订单为准 一年

②销售合同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签订的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或订单的情况。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因报告期变化，除《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外，下列星云开物

正在履行的合同亦属于重大销售合同或订单如下：

序号 销售主体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合同金额

（元）
有效期

1 星云开物
上海汇付支付有

限公司
数字增值服务

以实际数据

为准
两年

2 星云开物
京东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数字增值服务

以实际数据

为准
一年

2、重大侵权之债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签订的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重大侵权之债的情况。根据星云开物的确认及其提供的信用报告（无违法违

规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不存在因

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或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3、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星云开物其他应收款账面价

值为 2,797.64万元，主要为合作意向金、押金保证金等；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星云开物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582.48万元，主要为预提费用、代收代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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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认为：

上述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系在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合

法、有效。

（六）标的公司的税务

1、主要税种及税率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的情

况。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执行的主要税种和税率未发生变化，

星云开物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主要税收优惠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享受的税收优惠的情况。根

据星云开物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并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享受的

主要税收优惠政策未发生变化。

3、政府补助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星云开物享受的政府补助的情况。根

据星云开物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

司报告期内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在 10万元以上（含 10万元）的政府补助情况如

下：

序号 主体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2025年度

1 乐享智云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充电设施奖励补贴 88.4405

据此，本所认为：

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获得的上述主要政府补助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4、依法纳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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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星云开物提供的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税收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税务征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而受到行政处罚。

据此，本所认为：

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税务征管方面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七）标的公司的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根据星云开物的确认及其提供的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版），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或环境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

据此，本所认为：

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或环境保护

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八）标的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1、诉讼、仲裁

根据星云开物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

云开物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完结的重大（是指金额在人民币 100万元以上或占

星云开物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5%以上）诉讼、仲裁案件。

2、行政处罚

根据星云开物的确认及其提供的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版），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据此，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完结的重

大诉讼、仲裁案件；补充核查期间内，星云开物及其子公司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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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不涉及星云开物债权债务的

转移及人员劳动关系变动。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

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情况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及人员劳动关系变动。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的关联交易情况，经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的关联交易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经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认为：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相关主体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出具的承诺函

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天亿马新增同业竞争情形，且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

体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该等承诺合法有效。

八、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

信息披露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亿马还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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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

公告文件。同时披露了各中介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的文件。

（二）2026年 1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等公告文件。同时披露了各中介机构就交易所问询事项出具回复的文件。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法定的信息披

露义务。随着本次交易进程的推进，上市公司需依据交易进程继续履行相关的

信息披露义务。

九、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的相关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

此交易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的情形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的相关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

此交易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1、根据天亿马相关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天亿马 2025年财务报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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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编号为中审亚太审字

（2026）002364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亿马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会

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

形。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根据天亿马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诚信档案等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天亿马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四

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

发生变化，本此交易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四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相关规

定。

（四）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

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相关情况。根据《重

组报告书（草案）》《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仍有助于上市公司提高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

力，不会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

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

同业竞争及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

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

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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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

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

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的相关情况。根据《重

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

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4、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

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

变化，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

5、本次交易不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的情形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不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

资产对价的情形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涉及《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次

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六）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六条的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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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七）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七条的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八）本次交易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本次交易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情形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

（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

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

规定。

2、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

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五十五条的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

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4、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

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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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的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

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

五十八条的规定。

5、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的相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仍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

条的规定。

（九）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的要求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

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的要求的相

关情况。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

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要求。

（十）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要求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要求的相关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交易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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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六条的要求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六条的要求的相关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交易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监管要求》第六条的要求。

（十二）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均

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注册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各项实质条件。

十、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情况。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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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本次交易提供证券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

均具有必备的执业资格。

十一、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以及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情况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制

定和执行情况。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制定和执行情况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认为：

上市公司已依法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已按照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执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和上报工作。

（二）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情况。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二、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审核关注要点》中涉及的相关法律

事项的核查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变化情况外，《审核关注要点》中涉及的相关法律

事项未发生变化。

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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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本次交易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形式及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资产按照约定交割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

露义务；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实质性条件；为本次交易提供证券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均具有必备的执业资

格；本次交易在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壹式陆份，伍份交天亿马，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均由本

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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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周琳凯 张 恒

经办律师：

侯大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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